	惠州学院纵向/校级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表

（包干制）

	部门编号
	18
	项目大类
	3科研经费

	财务编号
	
	项目来源
	

	批准号
	
	项目管理编号
	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负责人
	
	负责人（工资）编号
	

	项目组成员
	

	合同（批准）金额（元）
	
	已拨金额（元）
	

	本次到款（元）
	

	序号/科目
	预算金额（元）
	说明

	1、设备费和业务费1101
	
	用于专用仪器设备的购置、升级改造、租赁等。含计算类仪器设备和软件工具；以及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、燃料动力费、差旅/会议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等费用，和其他相关支出。

	2、劳务费 1102
	
	用于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等的劳务费用及社会保险补助费用；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费用等。

	3、科研绩效支出 1103
	
	按实际贡献分配给项目组成员作为科研绩效，原则上不得超过项目总经费的 30%，其中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不超过 60%。

	4、管理费 1104
	
	提取经费总额的 5%（校级人才类科研启动项目除外）。


说明：

适用包干制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，按《惠州学院科研项目经费（包干制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惠院发〔2022〕150号）执行；校级人才类科研启动项目管理，按《惠州学院教授、博士科研启动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惠院发〔2022〕152号）执行。
填写预算表的同时须签署《惠州学院科研项目经费（包干制）使用承诺书》（见附件）。
人力资源成本费（含劳务费、科研绩效支出）不得超过项目经费总金额的60%。

适用于包干制的项目经费，除有额度规定的经费支出外，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科研活动需要可打通使用，无需履行调剂程序。
校级人才类科研启动项目不收取管理费。
项目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研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年   月   日

附件

惠州学院科研项目经费（包干制）使用承诺书
本人           承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(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项目批准号:               )，在充分知晓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管理有关政策前提下，做如下承诺:

根据项目年度计划认真开展研究，充分发挥经费支持效用，保证项目经费全部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相关的支出;

各科目结合实际据实列支，严格遵守国家、学校相关相关管理制度和财务报销规定，对经费使用的合法性、有效性、真实性承担的直接的经济和法律责任;

坚持科学精神，坚守学术规范，自觉接受上级部门和校内外监督。

承诺人(签字):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日

所在二级部门(单位)：  (盖章)

